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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东黑猪养殖技术规程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巴东黑猪的术语和定义、养猪场建设、饲养管理、综合防疫、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巴东黑猪的养殖。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65  猪饲养标准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3189  猪饲养场兽医卫生规范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7823  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巴东黑猪  Badong black pig
在巴东县境内以巴克夏公猪为父本，恩施黑母猪与长白公猪杂交一代为母本繁育成毛色和肤色均为黑色，符合本标准养殖技术要求的商品肉猪。

小猪  piglet
小猪指60日龄～105日龄阶段的巴东黑猪。

中猪  medium pig
中猪指105日龄～180日龄，体重为30 kg～65 kg阶段的巴东黑猪。

大猪  big pig
大猪指猪后期肥育阶段，一般指180日龄至出栏阶段的巴东黑猪。

本地饲料

产自巴东县的青绿饲料、青贮饲料、农副产品、谷实、菜籽饼以及动物性饲料、矿物质饲料等。
养猪场建设
选址
应符合NY/T 682的规定。

选址应远离交通干道、工业化工厂、城镇、村庄，远离屠宰场、肉品加工厂、活畜交易市场等，远离生活水源地和人口密集区。

宜选择地势较高、背风向阳、排水良好、通风干燥的地块建场区。

布局
规模养猪场应设生活区、生产区、无害化处理区，各区分开且相距≥50 m。生产区位置应在生活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无害化处理区应在前两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生产区应分设繁殖区、保育区、育成区，各区相距宜为20 m～30 m。
规猪舍用地面积应符合GB/T 17824.1的规定。
猪舍布局应分设净道与污道，净道与场区大门相通，污道与无害化处理区相通。
场区周围应建设围墙、防疫沟等安全防疫设施。
饲养管理
饲料
补饲
在满足猪生长发育正常营养水平的基础上，应以本地饲料为补饲原料，允许在断奶仔猪阶段补饲适量的蛋白质、矿物质饲料。

饲料加工

饲料宜采用浸泡法或者发酵法进行加工。
浸泡法

应将本地饲料和蛋白质、矿物质饲料按1：1的比例进行粉碎并搅拌均匀。将混合好的饲料放入干净的桶（或缸、池）中，加入清水浸泡，夏秋季节浸泡3 h，冬春季节浸泡4 h～5 h，中途不搅动，饲料软化后进行饲喂。

发酵法

使用粗饲料前，应先将所用的粗饲料充分粉碎，加入曲种发酵进行加工。

水质要求
饲喂用水的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兽药要求
兽药使用和管理应遵守NY/T 5030的相关规定。

猪的饲养

猪的引进

1）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需要引进猪饲养时，应从非疫区引进，并有动物检疫证明合格证明；

2）猪在装运及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其接触过其他偶蹄动物，运输车辆应做彻底清洗消毒；猪只引入后，至少隔离饲养30 d，在此期间进行观察、保健、消毒，确认为健康后合群饲养。

各阶段饲养管理
小猪
应以蛋白含量较高的饲料为主，为提高适口性，可在每千克饲料中加入0.05 g的糖精或乳猪香料。将饲料调成糊状，让断奶仔猪自由采食。同时，适当增喂青饲料和多汁饲料。每次喂料后，应及时供给清洁水，冬、春应提供温水。

中猪
应采用水料（稠料）、湿料或干料定时、定量饲喂，自由饮水。日粮中可适当增加青粗料比例，减少精料量。在做好猪瘟防控的基础上，可平均每天放牧时间不低于4 h，回圈后再补喂精料。
大猪
采用水料（稠料）、湿料或干料定时定量饲喂，自由饮水。日粮中应增加能量饲料，减少粗料比例，增加精料比例。体重达120 kg后，应减少能量饲料比例，增加粗料比例。育肥阶段应用本地饲料，不用任何饲料添加剂。
饲料转变

应为小猪、中猪、大猪分别制定不同的饲料营养标准。饲料转变应该采取逐渐过渡的方法，饲喂过渡期应为3 d～5 d。

调教
小猪入栏后，应进行调教，使其养成在固定地点排泄、睡觉、进食的良好习惯。
合理分群
1）应根据小猪的体重大小、强弱等进行合理分群，个体差异应控制在±3 kg；

2）中猪宜在原栏饲养，如猪群密度过大，可合理进行分群调整；

3）分群时应将体质弱猪留原栏，强壮的分出；

4）应控制饲养密度，保证猪有适当活动空间。

饲养环境
应具有良好的通风系统能够有效排除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湿气及热量，通风口应设置在合适位置，避免直接吹向猪只，饲养环境湿度应保持在60 %～70 %之间。

综合防疫
卫生消毒
消毒剂选择
消毒剂应要选择对人和猪安全无害，没有残留毒性、腐蚀性，符合NY/T 5030的规定。

应选择不同类型的消毒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耐药性。

进入场区的消毒室及对运输车辆消毒可采用化学消毒剂，生产区内应采用微生物喷雾消毒。

消毒对象
车辆消毒
车辆出入猪场，应经过消毒池和消毒通道消毒，应对车身和车底盘进行喷雾消毒。

环境消毒
猪舍周围环境、道路，应每周消毒1次；猪场周围及场内污水池、排粪坑和下水道出口，应每月消毒1次。出现疫情时每天应用2 %～3 %烧碱或2 %～3 %过氧乙酸喷雾消毒2次。

猪舍消毒
每天应清扫，早、晚各消毒1次。每批猪只转舍或出栏后，应彻底清扫、冲洗，待地面干燥后，进行喷雾消毒或熏蒸消毒，应间隔1周～2周后使用。

带猪消毒

正常情况下应每2周～3周带猪消毒1次，出现疫情时应每天带猪消毒1次。每次转群时应带猪消毒1次。冬季宜选择晴天时消毒。可用于带猪消毒的消毒剂有：0.1 %新洁尔灭，0.3 %过氧乙酸，0.1 %次氯酸钠。

用具消毒

应对饲养设备如保温箱、补料槽、饲料车、料箱等进行每天消毒1次；配种器械应在使用前彻底消毒。

人员消毒

所有进入猪场人员应经药液洗手，并用药液喷湿或踩湿鞋底。在疫情等特殊情况下应沐浴消毒，更换场区内工作服、鞋后，洗手并经小消毒池进入生产区。
疫病防控
疫病监测
猪群疫病监测的程序、病种及检测结果的上报应遵守GB/T 17823的相关规定。

免疫
应根据检测结果并结合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对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强免疫病，猪群免疫密度应达到100%，抗体合格率全年须保持70%以上。

预防、保健和驱虫
应根据猪群不同类型、阶段的易发病种进行药物预防、保健和驱虫，兽药使用须遵守NY/T 5030的相关规定。

疫情报告及控制
猪场应制定疫情报告制度和程序，兽医、饲养员应做好猪群的日常健康观察，如发现猪群有染疫或疑似染疫现象，应按程序及时进行疫情报告；疫情确定后须配合地方政府及时控制、扑灭疫情。

卫生防疫
厂区卫生防疫应符合NY/T 3189、NY 5031的规定。
粪污资源化利用
畜禽粪污排放应符合GB 18596的规定。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建设雨污分离设施，污水宜采用暗沟或管道输送。
粪便宜堆积发酵，做农用肥；堆积要做好防漏防渗处理。
档案管理
生产记录
应做好猪群的配种、疫病监测、用药、消毒、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及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购进、使用等与生产相关的所有环节的记录，记录应真实、详细、便于查阅。

记录保存
应定期、及时做好各项记录的收集、分类、整理、编目及保存工作。
记录保存环境应防火、防潮、防虫（鼠）害，确保记录完整、安全。一般记录应保留3年以上，重要记录宜长期保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